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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6月 17日學生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政治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供學生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機會，依「中

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與「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實施

準則」第二條訂定「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實習計畫目標： 

1.實地了解與政治運作相關之各機構運作、組織概況及其影響。 

2.實際參與各機構之運作，使得同學未來選擇就業時，能對工作性質與  

自我性向，具備初步的了解。 

3.透過實習的經驗，印證課堂知識與政治實務的關聯性。 

三、 實習同意（合約）書：本系各項實習同意或合約書內容應載明實習計畫名

稱、參與實習人數與時數、實習期程、成果評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並

依照「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實施準則」第三條辦理。 

四、 實習申請程序： 

 1.學生應選修實習課程學分。 

       2.系辦將於學期開始二週內，選定一中午時間，舉行實習說明會，由實   

   習指導老師說明課程設計與可能的實習單位，並調查選課學生的實習 

   興趣，全部選課學生均應出席，無法出席者以書面向系辦請假。 

       3.學生應主動與系辦聯繫，瞭解實習說明會的切確時間與地點，說明會 

   上應繳交選修本課所需之基本資料。 

       4.學生在實習說明會後，若對選修實習課程改變意願，可依學校規定之 

 退選程序，進行退選。 

       5.除非學生親自參與實習說明會，否則本課程不接受學生在開學後加

選。 

       6.學生同意系辦所安排之實習單位後，須在開學後第三週至實習單位完 

 成報到，並於完成報到後一週內將實習同意書繳回系所辦公室。未能 

 報到者須立即向系辦說明原因；未說明且未報到，經系辦查明屬實，

實習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7.由學生自行提出實習之機構，需經本系審核通過。並依相關規定完成報   



   到及繳回實習同意書。 

五、 實習時數與酬勞 

 1.修習本課，每周至少應在實習單位工作 4個小時，一學期不得少於 14  

   週。 

 2.選定實習單位後，該單位若對實習時數有超過上述規定之請求，學生 

   應尊重配合；若不願接受實習單位所要求的工作時數，學生可與實習 

   指導老師協商轉換單位。一旦實習正式開始，除非獲得實習單位之許 

   可，學生不得片面改變實習時數。 

 3.實習期間學生不得要求任何酬勞(鐘點費、車馬費、研究費等)，唯實 

   習單位若主動支付，學生應以書面向系辦備案後始可支領。 

六、 校外實習學生保險：實習開始前，依教育部規定學生須加保校外實習保險，

由本系協助向教育部建議之保險機構或本系覓妥保險機構，加保性質相當

之保險。保險費用由本系視實際情況酌予補助。 

與實習機構另有協商約定者，依雙方約定辦理 

七、 實習說明會：本系應於實習前召開行前會議，將實習相關規定以書面、電

子檔等方式提供參與實習學生，並要求學生遵守相關規定。未滿 20 歲之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應取得家長同意，並於實習開始前兩週繳交家長同意

書與相關資料。 

八、 實習輔導與督導機制： 

1.實習座談：實習指導老師於學期期中與期末各選定一個中午時間與實 

習同學舉行共兩次的座談會，實習同學若無正當理由皆應準時參加。無

故未出席者，每次酌扣實習總分十分。 

2.實地督導：系辦與指導老師於實習期間將與實習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導。 

3.課後檢討：學習結束後，實習指導老師與系辦助教將主動與各實習單 

位主管安排會面，瞭解學生表現與課程之變革。 

 4.違反實習規定以致有損校譽之情事者，依校規處理。 

九、 實習成果: 

學生於學期結束前一週應繳交下列資料為實習成果之證明，指導老師將據

此給予學期成績： 

1.實習期末報告、簽到表：學期結束前一週內繳交。 



2.實習單位主管的考評意見。 

十、 實習成績計算方式 

 1.實習單位評分：50﹪ 

  (1) 實習時數與出席情況：20﹪ 

  (2) 實習單位主管評語：30% 

 2.指導老師評分：50﹪ 

  (1) 實習單位之性質與挑戰性：10% 

  (2) 期末實習報告內容：30﹪ 

  (3) 座談出席狀況與報告表現：10﹪ 

十一、 外系或研究所學生選修本課程者，適用本辦法。 

十二、 本要點適用於本系 103學年度起選修該課程之學生。 

十三、 本要點未規範事項，依「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與「中國文

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實施準則」辦理。 

十四、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